
华东师范大学文件 
 

 

华师〔2019〕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隐患发现和提升空间、

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办法 

（试行）》及细则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    为充分发扬全校师生员工的主人翁精神，提升学校空间、物

资、能源使用效率，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华东师范

大学隐患发现和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

及相关实施细则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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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隐患发现和提升空间、物资、 

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及细则 
 

为充分发扬全校师生员工的主人翁精神，提高广大师生员工

安全意识、经济意识，加强学校安全隐患发现与排查，不断提升

学校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，确保学校安全稳定运行，提升

学校经济运行水平，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关于提高学校学术竞争

力和经济运行水平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华东师范大学“迎双庆 促发展 

惠民生”三年行动计划》有关精神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隐患发现奖励 

1.本办法所指隐患为可能影响学校整体或部分安全的尚未被

发现的漏洞、问题、情况、现象。 

2.发现人应书面或电子邮件及时向校安全生产工作委员会秘

书处（以下简称“安委会秘书处”）汇报所发现的隐患。 

3.安委会秘书处应及时将隐患反馈给相关部门，相关部门须

及时对被发现的隐患进行排查，给出隐患等级意见，并及时消除

隐患。 

4.安委会秘书处根据隐患等级，对隐患发现人进行一次性奖励。 

二、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励 

    5.本办法所指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为通过发现空

间、物资、能源闲置或使用低效，以及提供提高空间、物资、能

源使用效率的具有可行性的好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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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发现人应书面或电子邮件向国有资产管理处（国有资产管

理委员会秘书机构）汇报或提供发现的情况或思考的方法。 

7.国有资产管理处应及时通报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或组织

论证。 

8.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发现情况并提供方法，经论证为具有有

效参考价值者进行一次性奖励。 

三、奖励对象 

9.全校所有师生员工（含离退休人员和各类聘用人员）皆属

于奖励范围。 

10.属于各单位工作人员本职工作行为的不进行单独奖励，由

所在单位视情况计入绩效。 

11.对于为学校隐患发现和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做

出重要贡献的单位（含相关职能部门），学校在年度考核和绩效发

放时进行统筹考虑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12.安委会秘书处负责组织保卫处、基建处、实验室与设备

管理处、后勤保障部等有关部门，对隐患发现奖励制订具体实

施细则。 

13.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组织后勤保障部、基建处、实验室与

设备管理处等部门，对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制订

具体实施细则。 

14.督查办公室负责对本办法运行情况进行年度检查。 



4 

    附件：1.华东师范大学隐患发现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     2.华东师范大学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励 

        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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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华东师范大学隐患发现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 

为提升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，推动责任单位主动消除隐

患，防止隐患升级为安全事故或造成严重危害，根据《华东师范

大学隐患发现和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办法》，针对

隐患发现奖励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隐患定义与分级 

1.本细则所指的隐患是指校园公共区域内尚未被发现的人的

不安全行为、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管理上的缺陷。 

2.隐患分为两级：一类是事关全校安全或重大安全隐患，具

体是指校园普遍存在的事关学校整体安全的隐患，或者危害和整

改难度较大，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，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

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，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我校自身难以排

除的隐患。一类是事关学校部分安全或一般安全隐患，具体是指

校园某部位、某领域存在的事关学校部分安全的隐患，或者危害

和整改难度较小，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。 

二、隐患报告 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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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头报告，后续补充书面材料。 

三、隐患处置 

5.校安委会秘书处接报后，将按照隐患性质和类型，向相应

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安全管理职责部门”）进行

反馈。学校安全管理职责部门分工如下： 

①校园治安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由

保卫处负责； 

②实验室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

责； 

③校车、食品、学生公寓、特种设备及部分校园修缮等安全

管理由后勤保障部负责； 

④校园基本建设项目及部分修缮项目的安全管理由基建处负

责； 

⑤学校房屋及土地的安全管理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； 

⑥涉及医疗卫生的安全管理由校医院负责； 

⑦涉及在校学生的安全管理由学生工作部负责； 

⑧涉及学校教职工的安全管理由人事处负责。 

6．安全管理职责部门必须及时对被发现的隐患进行核查，并

直接采取或者指导相关单位采取有效应急防护措施，防止危险升

级，减少或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直至隐患消除。 

四、隐患定级 

7.安全管理职责部门应根据隐患的紧急程度、危害大小、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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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难度等，明确隐患是事关学校整体安全或部分安全、重大安全

隐患或一般安全隐患，给出隐患的等级意见。 

8.安委会秘书处牵头成立隐患发现定级奖励工作小组，成员

为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部门副职。工作小组对相关部门给出的隐

患等级意见进行审定，并确定相应的奖励金额，相关教师代表和

学生代表可列席会议。 

五、隐患奖励 

9.安委会秘书处定期对发现隐患的师生进行奖励，实行物质

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，包括发放奖金、通报表扬、参评好人好

事等。 

10.奖励对象为全校所有师生员工（含离退休人员和各类聘用

人员），各单位工作人员本职工作行为不进行单独奖励，由所在单

位视情况计入绩效。 

11.发放奖金的标准：事关全校安全或重大安全隐患为 1000 元

（税前）；事关学校部分安全或一般安全隐患为 100—500元（税前）。 

六、附则 

12.本细则由安委会秘书处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实验室与设

备管理处、基建处、后勤保障部、保卫处等有关部门制订并负责

解释。 

13.安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：邮箱 anquan@admin.ecnu.edu.cn；

电话 54342941（闵行校区），62232368（中山北路校区）。 

 

mailto:anquan@admin.ecn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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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华东师范大学提升空间、物资、 

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 

为充分发扬全校师生员工的主人翁精神，鼓励大家为提升学

校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献计献策，进一步提升学校经济运

行和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华东师范大学隐患发现和提升空间、物资、

能源使用效率奖励办法》的有关精神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空间、物资和能源定义 

1.本细则所指的空间是指学校所有的房屋和场地；所指的物

资是指学校所有用于管理、教学、科研、保障等工作的物质资源；

所指的能源是指保障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行的水、电、煤、气等

能量资源。 

    2.本细则中所指的“提升学校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效率奖

励”是指学校在空间利用、物质资源使用和节能减排等方面，对

发现问题、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，并以此提升使用效率的个人进

行奖励。 

二、报告要求 

    1.师生员工(含离退休人员和各类聘用人员),发现学校空间、

物资、能源闲置或者使用低效等情况的，可以形成报告，提交国

有资产管理处（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秘书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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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告方式一般应为书面或者电子邮件形式。报告内容应包

括报告人基本信息、联系方式、时间、地点、现场情况、问题提

出、合理利用或解决方案等，可附加图像、视频、论证材料等。 

3.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符合法律法规、消防安全和

环境保护等要求，并初步考虑方案的合理性、可操作性、可执行

性，以及成本支出等，必要时可以先行咨询相关部门。 

三、报告处置 

1.国有资产管理处收到报告后，对报告内容进行初核，对符

合要求的进行受理，并批转相关部门承办，进行核实、论证、督

促整改或者整改实施等。 

2.承办部门将报告处置结果和奖励建议书面答复国有资产管

理处。 

3.国有资产管理处定期将承办部门的报告处置情况和奖励建

议进行汇总梳理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或者其下属分委员

会讨论审定。 

4.国有资产管理处将报告处置情况及时反馈个人，并对审定

符合奖励的个人按照学校财务相关规定发放一次性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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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奖励分类 

对发现空间、物资、能源闲置或者使用低效，提供提高使用

效率的方法经论证为具有有效参考价值者，学校一次性奖励标准

为人民币 1000—3000 元（税前）；对提升空间、物资、能源使用

效率有重大贡献者（一般指经论证具有重大价值或者具有广泛建

设性推广价值），学校一次性奖励标准为人民币 5000—10000 元

（税前）。 

六、其他 

1.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2.国有资产管理处（国资委秘书处）联系方式，邮箱：

gzc@admin.ecnu.edu.cn，办公电话：62223863，办公地址：中山

北路校区干训楼 525 室。 

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 日印发   


